




特別決議案
票數

（概約%）
贊成 反對

8. (a)批准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的通函所載對本
公司現有公司細則的建議修訂（「建議修訂」），於股東週年大會
結束後即時生效；(b)批准及採納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公司細則
（已合併建議修訂）（其註有「A」字樣之副本已提呈股東週年大會
並由股東週年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）以取代及摒除本公司現有
公司細則，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後即時生效；及(c)授權任何一
名或多名董事或本公司高級人員於就落實及使建議修訂以及上
文(a)及(b)段內事宜生效而言屬必要、適宜、適當或權宜之情況
下為及代表本公司採取一切有關行動及事項及簽立及交付所有
相關文件。

182,649,098
(99.99)

960
(0.01)

註：該等決議案之全文載於該等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。

由於第1至7項決議案獲得50%以上之票數贊成，該等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正
式通過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。由於第8項決議案獲得不少於75%之票數贊成，該決議案已
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一項特別決議案。

本公司謹此滙報，周廣彥先生、陳福山先生及易永發先生均有親身或以電子方式出席股
東週年大會，惟王健先生、胡曉先生、王素輝女士、譚洪衛博士及王京博士因其他事務
安排而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王健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健先生（主席）、周廣彥先生（副主席）及陳福山先生；非執
行董事為王素輝女士及胡曉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博士、易永發先生及譚洪衛
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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